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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30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有限合伙）出具的《非经营性资金

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》，2019 年度你公司累

计向实际控制人划出资金 20.86 亿元，累计收回资金 21.44 亿元（含

利息），上述资金占用性质为非经营性占用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

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认真自查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以列表方式详细列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用你公

司资金的原因、发生时间、每笔占用金额、日最高余额、占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、是否已归还及归还时间。 

2、请你公司立即认真自查并说明截至目前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。 

3、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

等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及有效性，并请说明针对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

采取的解决措施和整改措施。 

4、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占用事项是否符合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

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我所

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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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贵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：上市公司及

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

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